
许昌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加强平安夜圣诞节前后禁燃禁放工作
的通知

各县市区禁放办：

为全面排查整治涉烟花爆竹领域安全隐患，依法打

击烟花爆竹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加强烟花爆竹领域安全

风险防控，根据全市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安排，全面

加强西方平安夜圣诞节前后禁燃禁放工作，营造良好的

社会治安环境，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全面清理清查，强化源头治理。一是各禁放办

要对历年来的烟花爆竹售卖点、香裱店、婚庆店和重点

街区门店超市开展一次拉网式清理检查，全面取缔非法

销售点，收缴非法烟花爆竹，确保辖区内“零销售”。

二是各禁放办要安排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巡逻力量，对辖

区内的烟花爆竹违禁燃放的重点区域、游园、广场等地

开展巡逻，及时发现并劝阻燃放人员，对路边摊点或开

车流动兜售烟花爆竹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三是加强对

废旧房屋、仓库、厂房等易藏匿烟花爆竹的场所的排查

整治频率和力度。鼓励群众积极举报非法生产、运输、

储存、销售、燃放烟花爆竹行为，消除潜在安全隐患。

二、严厉打击整治，消除安全隐患。各禁放办要在

属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早安排、早部署，积极

组织应急管理、交通运输、市场监管和生态环境等部门，



加强联合排查、联动执法，切实形成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合力。对排查发现的非法生产、经营、运输行为，要依

法严肃查处并追根溯源。对非法生产烟花爆竹的，要认

真查清药物来源和产品销售渠道；对经营非法烟花爆竹

的，要深入追查产品来源，查出非法生产窝点；对非法

运输烟花爆竹的，要同时追究发货方和托运人的责任。

对各环节的非法行为，依法从严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情

节严重或发生事故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严密组织部署，严防安全事故。各禁放办要高

度重视西方平安夜圣诞节前后烟花爆竹的安全监管工

作，加强组织部署，针对重点区域、部位要组织专人值

守，定岗定责；做好应急处置预案，严防各类安全事故

发生。对于聚集性燃放要早发现、早疏散，在处置过程

中要宽严相济、柔性执法，坚决防止因执法不当引发各

类冲突。

各禁放办接通知后，请即报相关领导，传达至各成

员单位，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工作安排部署情况于 12

月 21 日上午 10 时前报 155177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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